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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出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為活化國家公園內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之利用，故將其納入第三條之出租

標的，並規定興建或設置特定設施者，應先取得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另因合作社法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合作農場」之規定，故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第二項及第二十二條等相關規定亦應一併修正。

又為配合中央機關組織名稱變更，爰擬具本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國家公園區域土地得予出租。（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放租對象有關「合作農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增訂國家公園區域土地出租時，如欲興建或設置設施，應先取得國家公園

管理處許可。（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四、配合放租對象之修正及年租額調整酌作文字調整。（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配合中央機關組織名稱變更修正。（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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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出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市有

耕地及養殖用地，指主

管機關管理之下列市有

土地：

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為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與森林區之

農牧用地及養殖用

地。

二、依都市計畫法劃定

為農業區之田、旱

地目土地。

三、依國家公園法劃定

為國家公園區域，

經主管機關會同國

家公園管理處及有

關機關認定合於前

二款規定性質之土

地。

本辦法所稱出租，指

標租及放租。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市

有耕地及養殖用地，

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為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

區、森林區之農牧用

地與養殖用地、以及

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

農業區田、旱地目，

所有權人登記為臺南

市之土地。

本辦法所稱出租，

指標租及放租。

一、為活化國家公園區

土地之利用，爰將

其納入「市有耕地

及養殖用地」之範

疇，並酌修文字及

體例。

二、第一項第三款所稱

「合於前二款規定

性質」係指符合本

規定第一款或第二

款所定農牧用地養

殖用地、田、旱地

之使用性質者，併

予敘明。

第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

後，市有耕地與養殖用

地之放租對象及順序如

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二十一日前已

實際耕作、養殖或

繼受使用，並繳清

最近五年內使用補

償金之現使用者。

二、實際耕作毗鄰耕地

第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

後，市有耕地與養殖

用地之放租對象及順

序如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

年七月二十一日

前已實際耕作、

養 殖 或 繼 受 使

用，並繳清最近

五年內使用補償

金之現使用者。

一、配合合作社法刪除

「合作農場」之規

定，修正原第一項

第六款及第七款之

規 定 ， 並 調 整 款

次。

二、配合原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之刪除，第

二項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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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際養殖毗鄰養

殖用地之土地所有

權人或承租人。

三、農業學校畢業者。

四、實際從事家庭農場

者。

五、其他直接從事農業

生產之自然人。

六、農民團體、農業企

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

同一筆市有耕地及養

殖用地，依前項第二款

至第六款同一順序有二

人以上申請時，公開抽

籤決定之。

同一筆市有耕地，依

第一項第一款有二人以

上分耕並分別申請承租

者，應提出該筆土地全

體耕作人分耕之地籍實

測位置圖，並簽名蓋章

附具印鑑證明後，就實

際耕作位置辦理放租。

二、實際耕作毗鄰耕

地或實際養殖毗

鄰養殖用地之土

地所有權人或承

租人。

三、農業學校畢業

者。

四、實際從事家庭農

場者。

五、其他直接從事農

業 生 產 之 自 然

人。

六、合作農場。

七、合作農場以外之

農民團體、農業

企業機構或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

同一筆市有耕地及

養殖用地，依前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同一順

序有二人以上申請

時，抽籤決定之。

同一筆市有耕地，

依第一項第一款有二

人以上分耕並分別申

請承租者，應提出該

筆土地全體耕作人分

耕之地籍實測位置

圖，並簽名蓋章附具

印鑑證明後，就實際

耕作位置辦理放租。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辦理

出租之土地，有設置相

關農業設施需求者，以

免申請建築執照者為

限，並應先取得出租機

第十八條 市有耕地及

養殖用地應依租約規

定使用，如需設置有

關農業設施，應先取

得出租機關同意後，

一、依本辦法出租者，

租約當事人本應遵

循契約辦理，爰刪

除第一項前段有關

依 租 約 使 用 之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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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意後，依農業發展

條例第八條之一規定，

取得本府農業局或本府

公告委任辦理之區公所

同意或認定。

依本辦法辦理標租之

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向出租機關請

求同意興建或設置須申

請建築執照之下列設

施，並按其類型依畜牧

法、農業發展條例及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辦

理：

一、畜牧設施。

二、農業生產設施、農

田灌溉排水設施、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

設施或室內水產養

殖生產設施。

三、農路、駁崁、圍牆

或擋土牆。

四、太陽能光電發電系

統。

承租第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之土地，有興

建或設置第二項規定之

設施需求者，於取得出

租機關同意前，應先依

國家公園法取得國家公

園管理處許可。

第二項情形，承租人

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外，應取得出租機關之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後，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八

條之一規定，徵得本

府農業局或本府公告

委任辦理之區公所同

意，其設施並以免申

請建築執照者為限。

依本辦法辦理標租

之土地，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向出租

機關請求同意興建或

設置須申請建築執照

之設施，不受前項規

定限制：

一、依畜牧法申請興

建畜牧設施。

二、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申

請興建農業生產

設施、農田灌溉

排水設施、室外

水產養殖生產設

施或室內水產養

殖生產設施。

三、申請興建農路、

駁崁、圍牆或擋

土牆。

四、依本辦法申請太

陽能光電發電系

統。

前項情形，承租人

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外，應取得出租機關

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後，向建築主管機關

申請建築許可。

定，以求精簡。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三、國家公園區域內土

地標租時，如興建

或設置第二項之設

施，應先依國家公

園法相關規定(例如

國家公園法第十四

條)取得許可，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並

配 合 調 整 其 他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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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

築許可。

承租人興建第二項之

設施，於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時，應會同出

租機關連件向土地所在

地之登記機關辦理預告

登記；承租人未會同出

租機關辦理預告登記

者，出租機關應限期承

租人會同補辦預告登

記，未配合辦理者，出

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承租人興建第二項之

設施，經農業主管機關

廢止許可者，出租機關

應限期承租人回復原

狀；屆期未回復原狀

者，出租機關得依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終止租約。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興建之設施，承

租人於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時，應會同

出租機關連件向土地

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

理預告登記；承租人

未會同出租機關辦理

預告登記者，出租機

關應限期承租人會同

補辦預告登記，未配

合辦理者，出租機關

應終止租約。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興建之設施，經

農業主管機關廢止許

可者，出租機關應限

期承租人回復原狀；

屆期未回復原狀者，

出租機關得依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

定終止租約。

第二十二條 市有耕地及

養殖用地年租額，依下

列標準計收。但租約適

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者，從其規定：

一、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

定申請承租者，按

當期公告地價千分

之二十計收。

二、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申請承

租者，按當期公告

地價千分之五十計

第二十二條 市有耕地

及養殖用地年租額，

依下列標準計收。但

租約適用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者，從其規

定：

一、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六

款規定申請承租

者，按當期公告

地價千分之十八

計收。

二、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申

一、配合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六款規定之刪

除，及第七款移列

為第六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二、考量國內消費者物

價指數之漲幅，予

以調整第一項第一

款年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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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請承租者，按當

期公告地價千分

之五十計收。

第三十一條 非附屬設置

於農業設施之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申請免與農

業經營使用相結合者，

以農業部公告之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

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

農業用地範圍為限。

第三十一條 非附屬設

置於農業設施之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申請

免與農業經營使用相

結合者，以行政院農

委會公告之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

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

之農業用地範圍為

限。

申請設置前項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之容許

使用，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規定，

向土地所在地之區公

所提出申請。

一、配合中央機關組織

名稱變更修正第一

項規定。

二、有關申請設置第一

項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之容許使用，本

應適用相關法規辦

理，且本辦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已有明

文，為求法規之精

簡，爰刪除第二項

規定。

6



臺南市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出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指主管機關管理之下列市有

土地：

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與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

二、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之田、旱地目土地。

三、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域，經主管機關會同國家

公園管理處及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二款規定性質之土地。

本辦法所稱出租，指標租及放租。

第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後，市有耕地與養殖用地之放租對象及順序如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耕作、養殖或繼

受使用，並繳清最近五年內使用補償金之現使用者。

二、實際耕作毗鄰耕地或實際養殖毗鄰養殖用地之土地所有權

人或承租人。

三、農業學校畢業者。

四、實際從事家庭農場者。

五、其他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六、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

同一筆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同一順序

有二人以上申請時，公開抽籤決定之。

同一筆市有耕地，依第一項第一款有二人以上分耕並分別申請

承租者，應提出該筆土地全體耕作人分耕之地籍實測位置圖，並簽

名蓋章附具印鑑證明後，就實際耕作位置辦理放租。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辦理出租之土地，有設置相關農業設施需求者，以免申

請建築執照者為限，並應先取得出租機關同意後，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八條之一規定，取得本府農業局或本府公告委任辦理之區公所同

意或認定。

依本辦法辦理標租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出租機

關請求同意興建或設置須申請建築執照之下列設施，並按其類型依

畜牧法、農業發展條例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辦理：

一、畜牧設施。

二、農業生產設施、農田灌溉排水設施、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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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三、農路、駁崁、圍牆或擋土牆。

四、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

承租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土地，有興建或設置第二項規

定之設施需求者，於取得出租機關同意前，應先依國家公園法取得

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

第二項情形，承租人除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應取得出租機關

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後，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築許可。

承租人興建第二項之設施，於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會

同出租機關連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預告登記；承租人未

會同出租機關辦理預告登記者，出租機關應限期承租人會同補辦預

告登記，未配合辦理者，出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承租人興建第二項之設施，經農業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出租

機關應限期承租人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出租機關得依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終止租約。

第二十二條 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年租額，依下列標準計收。但租約適用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者，從其規定：

一、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申請承租者，按當

期公告地價千分之二十計收。

二、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承租者，按當期公告地

價千分之五十計收。

第三十一條 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申請免與農業經

營使用相結合者，以農業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

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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